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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回應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2017年9月28日特別會議要求的資料  
 

 

為缺課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 

 

 根據規定，學校必須在學生連續缺課的第七天，向教育局申報學

生缺課個案，教育局會審視學校申報的缺課個案，為每個缺課學生及

其家長提供所需服務。 

 

2. 有關缺課學生的資料，由於本局仍在整理2016/17學年的數據，現

時只能提供2015/16學年的資料。在2015/16學年，小學及初中缺課學

生的人數共約為1 700人，而高中缺課學生人數約為1 900人。本局沒

有就學生的缺課時間及原因進行統計，故無法提供相關數據，不過，

據本局了解，近年學生缺課的原因複雜並牽涉多種因素，包括學習及

社交上的適應、個人成長、家庭及家長管教的問題，也有因為身體、

精神及心理等方面的問題。上述小學及初中缺課學生中，約有七成學

生在該學年復課。所有未復課的學生，教育局都會繼續為其提供服務，

並按個案的情況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。如有需要，本局會

因應缺課學生或其家庭的需要，將個案轉介至社會福利署或相關社會

服務機構，包括醫院管理局、各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、非政府社

會服務機構等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專業服務或合適的課程，希望能協

助學生及其家庭，解決學生缺課問題的根源。 

  

 3. 政府為  6 至  15 歲的兒童提供九年免費普及基礎教育。家長有法

律責任確保這個年齡組別的子女定時上學。教育局會持續檢視缺課個

案的進展，如在進行所需要的探究後，確認學生適宜復課，而家長沒

有充分理由仍堅持不讓子女定時上學，教育局可根據  《教育條例》第

279章，向家長發出入學令，要求家長送子女入學。在考慮發出入學

令前，教育局亦會按每個缺課個案的情況，徵詢相關政府部門的專業

意見，以決定應否發出入學令。正如上文所述，學生缺課的原因複雜。

近年處理的個案中，大部分並非因為家長堅持不讓子女上學，而是學

生本身或家庭出現問題，發出入學令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。因此，

本局會聯同其他部門，向缺課學生及其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，針

對學生缺課問題的根源，以協助缺課學生盡早復課。 

 

附件 

http://www.blis.gov.hk/blis_pdf.nsf/CurAllChinDoc/D6D2FF54860E5BD3482575EE0055E505/$FILE/CAP_279_c_b5.pdf
http://www.blis.gov.hk/blis_pdf.nsf/CurAllChinDoc/D6D2FF54860E5BD3482575EE0055E505/$FILE/CAP_279_c_b5.pdf


 

 

 

 

 

4. 現時教育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（專責小組）的成員包括督學、助

理督學及學生輔導主任。小學的缺課個案主要是由學校內的學生輔導

主任、學生輔導教師或學生輔導人員處理。至於中學方面，高中缺課

個案的工作主要只是了解家長及學生的選擇及向他們提供其他課程

或出路的資料，最後需要進一步跟進的個案數量不多(在2015/16學年

約只有百多宗)，而跟進工作亦相對簡單，由專責小組內督學及助理督

學負責統籌跟進工作；而專責小組的學生輔導主任則主要負責跟進初

中的缺課個案。在2015/16學年，每名學生輔導主任平均處理約100 個

初中缺課個案，他們在處理缺課個案時進行了約  860 次家訪、420 次

家訪以外的面談及 49 700 次電話聯絡。 

 

5. 在跟進缺課個案時，本局與學校的輔導人員及社工會積極透過不

同方法聯絡家長及缺課學生，包括電話、信件、家訪、聯絡其親人或

按需要向其他部門，如社會福利署、入境事務處、房屋署等查詢相關

的聯絡資料。於2015/16學年，在學校向本局申報的學生缺課個案中，

本局因未能接觸而無法繼續跟進的個案數目約有20 宗。本局正檢視現

行處理缺課個案（包括未能接觸的個案）的方法，研究如何進一步加

強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協作與溝通，保障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。  

 

 

 
 

 




